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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7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公司條例》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在 2013年 7月 17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根據《公司條例》(2012年第 28號 )第 727條動議一項擬議

決議案。現附上該擬議決議案，供議員考慮。立法會主席已指示

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 

 
2.    局長在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 (中文及

英文本 )亦一併附上。  
 
 
 立法會秘書  

 
 
 
 
 

(梁慶儀代行 ) 
 
連附件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七日立法會會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致辭全文 

 

《公司(不公平損害呈請)法律程序規則》 

 

 

主席：  

 

 我謹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批准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訂立的《公司 (不公平損害呈請 )法律

程序規則》（下稱「《程序規則》」）。  

 

2. 《程序規則》乃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根據新《公司條例》第 727

條訂立的附屬法例，並按立法會「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制訂，以訂

明原訟法庭就不公平損害呈請進行的法律程序。  

 

3. 所謂不公平損害呈請，一般指公司成員或前成員如認為公司的

事務正以或曾以不公平地損害成員權益的方式處理，又或公司擬作出或

擬不作出某項作為會不公平地損害成員權益，該成員可向原訟法庭提出

呈請，尋求法院頒令以作補救。有關此方面的詳細規定已在新《公司條

例》的主體法例中訂明，《程序規則》則旨在訂明有關不公平損害呈請的

法律程序事宜，內容分四方面－  

（一）  在提出呈請方面，《程序規則》訂明呈請須以附表所指

明的格式提交，當中須述明呈請理據及尋求頒令的條

款；  

（二）  《程序規則》亦訂明呈請人須在指定時間內將呈請文本

送達公司及其他答辯者。法院將訂出回報日，屆時各方

須聽取法院就訴訟程序的指示；  

（三）  法院在回報日或其後可就程序及其他事宜作出指示，

《程序規則》列明可予指示的事宜；及  

（四）  在法院頒令後，有關命令須按照《程序規則》草擬及送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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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述規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制訂，內容大致依循現行《公司

(清盤 )規則》(第 32H 章 ) 和司法機構《實務指示》的相關條文，並增補

多項技術性條文。這些增補條文包括說明法院若要求就命令刊登公告，

法院亦須就刊登的方式及時間作出指示；並釐清若呈請同時涉及將公司

清盤時，《公司 (清盤 )規則》及《程序規則》應分別如何適用於該項呈請。

這些技術性條文將有助處理不同個案。  

 

5. 主席，《公司 (不公平損害呈請 )法律程序規則》是新公司法下由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的一項技術性附屬法例。這套規則已經由立法會

的相關小組委員會作詳細審議。我期望立法會支持通過此項議案，以配

合新《公司條例》的實施。我謹此動議此項議案，由立法會批准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所訂立的《程序規則》。謝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 


